
关于召开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和学科建设委员会 

主任委员单位会议的通知 

（预备通知） 

 

各主任、副主任委员单位： 

根据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和学科建设委员会的工作

安排，拟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6 月 28 日在西南大学（重庆市

北碚区）召开 2019 年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和学科建设委

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会议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议主要议题 

1、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如何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讨论 

2、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教材编写事宜 

3、农村区域发展专业课程教研组建设研讨 

4、2020 年全国专业竞赛与年会工作方案事宜 

二、参会人员 

1、主任及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及副秘书长 

2、教学院长、农村区域发展专业负责人 

3、专业主干课程十三五规划教材的主编及副主编 

4、特邀嘉宾 

请各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务必参会，

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会，请务必提前联系，安排专人参会，并委

托其代为发言并传达会议精神。 

三、会议日程 

1、报到时间：2019 年 6 月 26 日下午 





附件 1 

交通线路 

一、飞机 

江北机场——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①打车：距离 38.4 公里，约 41 分钟，打车约 95 元 

②地铁：约 1 小时 16 分钟，费用 7 元 

轨道交通 10 号线（江北机场 T2 航站楼始发）——（途径 6 站）悦来站站内换

乘轨道交通 6 号线支线（园博线）——（途径 5 站）礼嘉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

6 号线——（途径 7 站）在天生站下 1 号出口出——步行约 556 米，到达西南

大学兰苑宾馆 

 

二、火车 

1.重庆北站北广场——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①打车： 距离 36.5 公里，约 42 分钟，打车约 90 元 

②公交：约 1 小时 8 分钟，费用 10 元 

558 路（重庆北站北广场站）——（途经 3 站）在西南大学南门站下——步行

286 米，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③地铁：约 1 小时 12 分钟，费用 7 元 

轨道交通 10 号线（重庆北站北广场（1 号口））——（途经 3 站）红土地站站

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——（途经 17 站）在在天生站下 1 号出口出——步行约

556 米，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 

2.重庆北站南广场——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①打车： 距离 35 公里，约 40 分钟，打车约 84 元 

②公交：约 1 小时 14 分钟，费用 10 元 

558 路（重庆北站南广场站）——（途经 4 站）在西南大学南门站下——步行

286 米，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③地铁：约 1 小时 13 分钟，费用 7 元 

方案一：轨道交通 10 号线（重庆北站南广场（6 号口））——（途经 2 站）红

土地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——（途经 17 站）在在天生站下 1 号出口出—



—步行约 556 米，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方案二：轨道交通 3 号线（重庆北站南广场（6 号口））——（途经 5 站）红旗

河沟站站内换乘轨道交通 6 号线——（途经 15 站）在在天生站下 1 号出口出—

—步行约 556 米，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 

3.重庆南站——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①打车：距离 44 公里，约 54 分钟，打车约 112 元 

②公交：约 2 小时 7 分钟，费用 11 元 

438 路（重庆南站）——（途经 5 站）杨家坪壹心壹学校站下——步行 272 米，

在杨家坪站转 536 路——（途经 6 站）在西南大学南门站下——步行 286 米，

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 

4.重庆西站——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①打车：距离 44 公里，约 52 分钟，打车约 112 元 

②公交：约 1 小时 31 分钟，费用 10 元 

526 路（重庆西站公交站）——（途经 3 站）在西南大学南门站下——步行约

286 米，到达西南大学兰苑宾馆 

 

三、自驾车或租车 

请自行导航目的地：西南大学兰苑宾馆（地图显示：重庆市兰苑宾馆） 

 



附件 2： 参会回执 

参会回执 

来宾姓名  性别  

工作单位  职务/职称  

联系方式 
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

   

入住房类型（单人/双人）  

航班/高铁信息 

到达时间 航班号/高铁列次 返程时间 航班号/高铁列次 

    

注： 

1. 请各位专家老师填写“航班/高铁信息”，以便主办单位工作安排。会议不安排接送站，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。 

2. 本回执可在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网站“通知公告”栏下载（http://agronomy.swu.edu.cn/index.html），请于 2017 年 6 月

20 日前反馈。 


